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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根據歷史，中越兩國間的北部灣水域從來沒有劃分過。越南堅持 1887 年

（清光緒 13年）中法《續議界務專條》（Convention relative to the Delimitation

of the Frontier between China and Tokin）第 2條 108°03'13"線（108度線）

已構成北部灣的海域分界線。越南此舉將取得北部灣水域的 3分之 2。1973年

5月 12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副部長韓念龍稱，《續議界務專條》第 2條

108°03'13"線，實際上是芒街附近沿海的島嶼歸屬線，只提到北部灣上的島嶼

邊界，沒有劃定海域邊界線。1973年 12月 26日，北越擬勘探北部灣的石油，

通知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並建議舉行劃定邊界的談判，中國接受了這一建

議。但中國的立場是不應該在北緯 18度至 20度和東經 107度至 108度之間，

約 4,000平方英里面積之海域予以保留，並要求不得允許任何第三國參與探勘

和開發工作。

1974 年 8 月 15 日在北京舉行談判。中方拒絕接受 1887 年《續議界務專

條》第二條規定邊界線適用於北部灣的海域。在 1977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副

總理李先念說：越南劃分北部灣水域的態度不能被視為友好。北部灣水域從來

沒有劃分過，但越南總理范文同（Pham V n ông）堅持北部灣水域界線已劃

分，目的在取得北部灣水域的 3 分之 2，接近中國的海南島，這既不公平也不

合理，中國無法接受。

在北部灣海問題上，沒有取得很大進展，部分原因是越南堅持將西沙問題

列入談判議程。1977年 10月年，中越關係惡化，中國拒絕討論邊界議題，除

非越南同意放棄其堅持認為北部灣海界已於 1887 年《續議界務專條》劃定。

作為妥協，越南提議，應首先討論現有陸地邊界的劃界和勘界，對北部灣劃

界，雙方各持己見，這將是這進一步談判的主題。尖銳分歧從陸地邊境某些地

區的勘界，對西沙群島和南沙群島的重疊主張，對北部灣的領海，專屬經濟區

和大陸架劃界爭端可以看出，南海起伏不定的緊張與越南和外國石油公司簽訂

的勘探石油合同有關。

為了處理邊界問題爭端，中越兩國制定並舉行一系列專家會談，政府級談

判始於 1993年 8月。政府級高層次的第一個成果是 1993年 10月 19日簽署一

項《關於解決中華人民共和國和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邊界領土問題的基本原則

協議》，處理陸地邊界和北部灣糾紛的原則。會議還商定成立聯合工作組在專

家級別來處理陸地邊界和北部灣水域劃界兩個問題。聯合工作組的陸地邊界舉

行十六輪（次）會談，1994年 2月簽署《中華人民共和國和越南社會主義共和

國陸地邊界》（Sino-Vietnam Land Border Treaty），2000年 4月 29日生效。

1999年和 2000年取得明顯進展的分別是有關雙方陸地邊界和北部灣的劃

界協定。從 1994年 3月至 1999年 12月，聯合工作組在東京灣舉行第 17輪會

談，簽署 2000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和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關於兩國在北部灣

領海、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的劃界協定》（Sino-Vietnam Agreement on the




